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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林控股”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其持有的公司182,092,146股股份（股份性质为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6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98.07%。

2、美林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司法拍卖竞买人为王梓旭、陆松枝、徐秀龙、刘海明等18名自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知司法拍卖竞买人之间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和后续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大股东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减持股份，参照适用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美林控股所持有的182,092,146股股份将在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paimai.jd.com/310622763）上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

行，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的竞价结果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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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美林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拍卖的司法机关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原因为美林控

股在华福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发生违约；拍卖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10时至2026年5月30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拍卖平台为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paimai.jd.com/310622763）。

二、本次股份被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2026年5月30日发布的《成交确认书》， 本次拍卖股份中的81,

870,308股股份被竞拍成功，剩余100,221,838股股份因在规定时间内无人出价未能竞拍成功,上述

竞拍成功股份的竞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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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梓旭 236188709 2.94 50,000,000 147,000,000.00 2.38%

2 陆松枝 236187450 2.94 10,000,000 29,400,000.00 0.48%

3 徐秀龙 236190499 2.94 3,700,000 10,878,000.00 0.18%

4 刘海明 236189052 2.94 2,000,000 5,880,000.00 0.10%

5 顾斌 236190461 2.94 2,000,000 5,880,000.00 0.10%

6 杨帅昌 236190215 2.94 1,800,000 5,292,000.00 0.09%

7 吴志龙 236188541 2.94 1,200,000 3,528,000.00 0.06%

8 李兴玲 236189483 2.94 1,170,000 3,439,800.00 0.06%

9 常埠 236189863 2.94 1,000,300 2,940,882.00 0.05%

10 肖进分 236190697 2.94 1,000,008 2,940,023.52 0.05%

11 刘广伟 236184375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2 郑峰 236185194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3 杨枫 236179785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4 俞丽月 236188125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5 廖晓娅 236189766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6 邓懿 236154717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7 宋继环 236188746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18 吕时洪 236190941 2.94 1,000,000 2,940,000.00 0.05%

合计 81,870,308 240,698,705.52 3.90%

注：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

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过户登记数据为准。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一）2023年10月26日10时至2023年10月27日10时(延时除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美林

控股持有的公司44,527,800股股份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 前述股份全部被竞

拍成功并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1）。

（二）2024年10月30日10时至2024年10月31日10时(延时除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美林

控股持有的公司64,948,680股股份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 前述股份全部被竞

拍成功并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5日和2024年12月17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司法拍

卖部分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和《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

户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三）2026年5月29日10时至2026年5月30日10时（延时除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美林

控股持有的公司182,092,146股股份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 （即本次拍卖），其

中81,870,308股股份被竞拍成功，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二、本次股份被拍卖的进展情况”相关内容。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林控股累计被拍卖股份数量为191,346,788股(含本次被竞拍成功股

份)。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

（二）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竞买公告》和《竞买

须知》等有关规定，买受人应于公告时间将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缴入法院指定账

户，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 若上述被竞拍成功的股份均顺利完成过户登记， 美林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103,

801,842股，持股比例将降低至4.95%,美林控股将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将积极督促其履

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大股东通过司法扣划、划转

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减持股份，参照适用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

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知司法拍卖竞买人之间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和后续安

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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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申庆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0人， 代表股份215,349,5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9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04,870,8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4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2人， 代表股份10,478,7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2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7人， 代表股份17,367,0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6,888,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9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2人， 代表股份10,478,7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27%。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1,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4%；反对1,

1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1%；弃权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79,1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00%；反对1,1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05%；弃权85,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4%。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9%；反对1,

1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9%；弃权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0,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69%；反对1,1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77%；弃权84,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4%。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29,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69%；反对1,

2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0%；弃权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46,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977%；反对1,2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9%；弃权84,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4%。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31,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2%；反对1,

2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3%；弃权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49,4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132%；反对1,2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67%；弃权93,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1%。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9%；反对1,

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3%；弃权1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0,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69%；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68%；弃权124,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3%。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9%；反对1,

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9%；弃权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0,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69%；反对1,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6%；弃权86,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5%。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本次发行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9%；反对1,

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3%；弃权1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0,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69%；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68%；弃权124,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3%。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3,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0%；反对1,

0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5%；弃权1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0,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81%；反对1,0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96%；弃权123,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23%。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5,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1%；反对1,

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8%；弃权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2,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813%；反对1,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44%；弃权84,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3%。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63,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3%；反对1,

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9%；弃权8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1,0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710%；反对1,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6%；弃权85,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5%。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5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0%；反对1,

0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1%；弃权1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76,2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433%；反对1,0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61%；弃权118,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06%。

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57,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02%；反对1,

2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0%；弃权8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75,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23%；反对1,2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42%；弃权85,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5%。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57,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02%；反对1,

1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2%；弃权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75,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23%；反对1,1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9%；弃权9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91,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2%；反对1,

0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2%；弃权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8,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310%；反对1,0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62%；弃权9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89,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12%；反对1,

0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2%；弃权1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6,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195%；反对1,0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49%；弃权134,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56%。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5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04%；反对1,

1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8%；弃权1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75,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46%；反对1,1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84%；弃权133,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70%。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172,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5%；反对1,

0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9%；弃权15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0,2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239%；反对1,0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93%；弃权154,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57,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01%；反对1,

1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3%；弃权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75,1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12%；反对1,1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20%；弃权134,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6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296,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12%；反对87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9%；弃权1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14,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385%；反对8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04%；弃权180,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1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李彩霞、李莎莎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88563� � � � � �证券简称：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1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1/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11日~2026年12月10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535,87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4%

累计已回购金额 9,677.0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7.15元/股~67.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1月20日及2025年12月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及

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80元/股，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5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535,875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34%，回购成交最低价格为57.15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67.9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

民币9,677.01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887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禾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0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19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

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8）。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登记后，公司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92447416G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6日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五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杨代常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柒佰伍拾万圆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药品委托生产，药用辅料生产，

药用辅料销售，保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

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专

利代理服务除外），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添

加剂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备查文件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971� � � � �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2026-038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1/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1月29日~2027年1月28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2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65.6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2%

累计已回购金额 6,326.87万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源煤电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20,000万元、不超过25,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为9.55元/股，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6年1月29日至2027年1月28

日，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1月30日公

开披露的《恒源煤电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份，公司回购股份0股。

截至 2026�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

65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62元/股，最低价为7.10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268,662.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公司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3418� � � � �证券简称：友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10日 （星期三）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6月03日 （星期三） 至06月09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szq@unisona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06月10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10日 （星期三）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罗世兵先生

独立董事：董万鹏先生

董事会秘书：施红惠女士

财务总监：王甥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10日 （星期三）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6月03日（星期三）至06月0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szq@unisona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59761698

邮箱：yszq@unison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8812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委员会已立案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工程结算款65,108,120.06元（具体以法院委托的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准）及利

息，暂合计67,940,323.3元，及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金额为申请人单方主张的金额，本案尚未开庭

审理，涉案请求金额并非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结果，最终的裁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预计本次仲

裁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仲裁结果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期间损益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裁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案件仲裁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卓然股份” ）收到舟山仲裁委员会送

达的关于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工建设” ）起诉公司的《仲裁申请书》等相关材料。

因与公司相关项目存在工程款纠纷，中石化工建设以公司为被申请人一、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为被申

请人二，向舟山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仲裁委员会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104322610K

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丰收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王忠

被申请人一：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1614843Q

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1-30号104幢4楼D座

法定代表人：张锦红

被申请人二：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13734W

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9号

法定代表人：徐万明

（二）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一立即支付工程结算款 65,108,120.06�元(具体以法院委托的工程造价鉴定

结果为准)及利息，利息以被申请人一逾期支付工程款金额为本金，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利率为准(一年以内4.35%)，自2024年12月15日计至实际支付日止，暂计至2025年12月14日利息2,

832,203.22元，合计67,940,323.3�元;

2.裁决被申请人二对被申请人一欠付的上述工程款承担补充责任;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

(三)�申请人列举的事实与理由

2019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签订分包合同，约定由申请人承担乙烯装置项目相关设备、钢结构、

工艺管道全部详细施工图相关内容安装施工任务；开工日期为2019年7月30日（以发包人开工令或确认

的开工报告为准），中交日期为2020年9月30日；合同约定本工程固定价款为9770万元，合同价款按专

用条款约定的计价方式计取，承包工程范围以项目工程量为基准确定，正式施工图纸下发后由承包人核

对工程量， 工程量变化后增加部分按约定单价调整， 设计变更按实结算； 固定总价部分工程量变动超

过±3%的，超出部分按双方约定单价调整，超出工程量或施工范围部分另行结算。

2020年，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签订《三方协议》，就案涉乙烯装置项目分包合同权利义务进行约

定： 申请人系经被申请人一招标确认并经业主同意的施工单位， 原合同价格为被申请人一招标确认价

格；被申请人一认可被申请人二与申请人签订的原分包合同，由被申请人一负责办理对被申请人二的结

算及付款手续，被申请人二负责办理对申请人的结算及付款手续。 案涉项目已于2022年8月实现一次投

料试车成功，于2022年9月签署《工程交工验收证书》，截至申请仲裁之日已正常投用两年多，运行情况

良好。 申请人依照三方协议约定，于2023年11月15日同时向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提交了结算资料；

根据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一应于收到结算资料后12个月内完成结算审定，但截至仲裁申请之日，被申请

人一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审定工作，未提出实质性异议，也未依照三方协议约定向被申请人二足额支付工

程结算款。

根据申请人统计，截至仲裁申请之日，被申请人二累计已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8,374万元，至少尚

欠申请人工程款本金及利息暂合计67,940,323.3元（最终金额以仲裁机构委托的工程造价鉴定结果为

准）未予支付。

三、公司对合同纠纷案情况说明

本次仲裁纠纷系各方就案涉工程款项结算标准存在商业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致。公司不认可

中石化工建设提出的仲裁请求，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应诉，通过合法途径坚决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案件的仲裁金额为申请人单方提起仲裁主张的请求金额，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涉案金额并非仲裁委

员会的裁决结果，最终的裁决结果尚未确定。公司预计本次仲裁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仲裁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仲裁

委员会最终裁决为准。 公司将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最终裁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积极应诉，坚决维

护公司自身合法权益，但仲裁程序本身存在固有风险，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若后续仲裁机构作出不利

于公司的生效裁决，公司可能需承担支付工程款、利息等相关责任，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期间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密切跟进案件审理进展，遵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在财务报表中

充分预估可能产生的负债或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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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重复起诉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设备买卖、安装合同货款及违约金等合计5,699.52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法院驳回原告的重复起诉，该司法裁定结果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次诉讼案件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法院

尚未作出生效判决。 公司已经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 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

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靖江” ）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简称“前

案” ），要求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公司” ）按合同约定支付到货款、安装调

试款、质保金及逾期利息暂计总额为2,900.00万元。 前案已历经三次开庭，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多轮证

据交换和质证，并对鉴定范围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指示。 截至目前该案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法院尚未

作出生效判决。

在前案审理期间，宝丰公司就同一合同争议，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6年3月，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卓然靖江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买卖合同纠纷）【案号（2026）宁0181民

初2793�号】等相关材料。在此次诉讼中，宝丰公司主张解除其与卓然靖江之间的合同、并要求卓然靖江

返还货款、支付违约金等合计金额5,699.52万元，同时，因公司为卓然靖江唯一股东，其要求公司对卓然

靖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宝丰公司就同一事实和诉讼标的的再次起诉行为，公司及卓然靖江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法院正式提交了《关于请求

法院驳回宝丰公司恶意重复起诉的意见》，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宝丰公司的同案恶意重复起诉。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近日，针对上述再次起诉行为的案件已由法院作出裁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已出具民

事裁定书【（2026）宁0181�民初 2793号】，认定宝丰公司的起诉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所禁止的重复起诉。 因此，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宝丰公司的起诉?。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涉及诉讼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与宝丰公司在? 买卖合同款项结算事宜上存在

商业分歧?。 鉴于本次诉讼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该司法裁定结果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次诉讼案件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公司已经聘请

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 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

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三、风险提示

（一）案件审理结果不确定性风险

本案当前仍处于一审审理程序中，最终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认

为自身已全面适当履行涉案合同约定义务，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积极应诉，通过合法途径坚决维护公司

自身合法权益， 但诉讼程序本身存在固有风险与结果不确定性。 若后续法院作出不利于公司的生效判

决，公司可能需承担返还货款、支付违约金等相关责任，该结果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密切跟进案件审理进展，严格遵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表

中充分预估可能产生的负债或损失。

（二）交易对手偿付能力不足风险

本案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即便后续法院支持公司及子公司追讨案涉款项的诉讼请求，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仍可能因交易对手自身经营状况恶化、财务流动性不足或资产可变现能力受限等原因，导致

公司无法有效收回全部涉案款项，进而使该笔应收债权形成实际坏账损失，对公司现金流稳定及经营业

绩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案涉《销售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人民币2,879.50万元。 针对该笔

应收款项，公司已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内部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287.9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公司将根据本案诉讼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证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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